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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州市金融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鄂州金办发〔2023〕5 号

鄂州市金融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2023 年鄂州市跨境人民币“首办户”

拓展专项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农业发展银行鄂州市分行，各国有商业银行鄂州分行，中信银行

鄂州支行，邮政储蓄银行鄂州市分行，湖北银行鄂州分行，汉口

银行鄂州分行，鄂州农村商业银行：

现将《2023 年鄂州市跨境人民币“首办户”拓展专项行动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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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 年鄂州市跨境人民币“首办户”

拓展专项行动方案

为贯彻落实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总体要求，进一步发挥

跨境人民币业务服务实体经济、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作用，促

进跨境人民币业务拓面增量，发布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工作目标

本专项行动旨在引导金融机构充分发挥本币在规避汇率风

险、拓展融资渠道、降低融资成本等方面的优势，以市场需求为

导向，由银企双方自主协商、平等合作，有效增加跨境人民币“首

办户”数量，提升市场主体在贸易项下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重，

助推人民币国际化。

（二）工作原则

1.坚持市场化、商业化。尊重市场主体的币种选择意愿，以

市场需求为导向，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，银企双方自主协商、平

等合作。在推动“首办户”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同时，防范潜

在金融风险。

2.坚持因行制宜、分类施策。鼓励各行结合实际，自主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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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首办户”金融服务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，提供个性化、差异

化政策支持和金融服务，为涉外企业量身定制金融产品和服务。

3.坚持部门合作、协同监管。发挥本外币政策合力，深入推

进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，齐推共促，实现本外币政策高效协同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建立“首办户”目标清单

人民银行与外汇管理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通过对比国际

收支结算数据与跨境人民币收付数据，筛选出有跨境结算需求但

未使用人民币结算的企业名单。积极沟通商务部门，建立跨境人

民币“首办户”拓展企业清单。金融机构在此基础上依据展业三

原则建立“首办户”目标清单。

（二）开展“首办户”专项宣导

1.金融机构应开设“首办户”热线电话，设立“首办户”线

下服务点或线上服务专区，提供业务咨询全流程服务对接机制。

2.金融机构应根据“首办户”目标清单内企业特点，组织业

务骨干通过入户走访开展“面对面政策传导”和“一对一”服务

对接，为市场主体提供跨境人民币政策解读、配套金融服务推介、

问题诉求征集与反馈等“一站式”服务，切实站在企业的角度帮

助其分析使用跨境人民币政策的优势，解决企业转换结算币种的

顾虑，增强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意愿。

3.金融机构应出台减费让利举措，对“首办户”实施最优费

率政策，调动涉外企业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的积极性，提高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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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便利度和体验感。

（三）创新“首办户”服务模式

金融机构要加强与境外分支机构联动，利用与“一带一路”

沿线、RCEP 等国家经贸合作增强的有利时机，整合境内外金融

资源，在提供便利的贸易投资人民币结算基础上，积极构建涵盖

信贷、发债、上市、金融租赁等综合金融服务方案。

（四）发挥“首办户”政策合力

1.人民银行与外汇管理部门要加强本外币部门协作和联动，

通过联合调研、政策宣传、专项推介等方式，推动本地特色产业

集群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、航空物流、智能制造、医疗健

康、光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等重点领域的跨境人民币使用增量扩

面。

2.外汇管理部门、商务部门及各金融机构要在办理涉外业务

登记、备案、审批等环节鼓励涉外主体使用人民币开展业务。

3.各金融机构要向企业推广 CIPS 标准收发器，促进跨境人

民币业务发展的长期合作机制。

4.各金融机构要完善内部绩效考核激励机制，增加“首办户”

拓展工作考核权重，激发基层从业人员开展“首办户”业务的积

极性，加大对跨境人民币“首办户”的专项费用配置。

（五）举办“首办户”拓展竞赛

开展跨境人民币“首办户”专项行动业务竞赛，综合考虑各

金融机构拓展“首办户”的户数、结算量、结算量占比等指标，



— 6 —

结合拓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先进经验和成果，对工作成效显著的

金融机构予以表彰。

三、工作保障

（一）组织领导

成立 2023 年鄂州市跨境人民币“首办户”拓展专项行动领

导小组，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，分管行领导任副组长，各银行主

要负责人任成员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国人民银行鄂州市中心

支行货币信贷管理科，具体负责专项行动的整体推进工作，培训

和辅导辖内银行开展业务，联合外汇管理部门、商务部门动态监

测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。各银行主要负责人要充分履行第一责任，

细化任务、深入推进，全面落实拓展跨境人民币“首办户”的目

标，着力构建跨境人民币服务体系，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跨境人

民币服务，确保提质增量完成目标任务。

（二）时间安排

1.宣传发动阶段（2023 年 9 月）。各银行要围绕本专项行

动方案制定本系统行动方案，明确工作措施，细化工作任务，逐

级压实责任，将各行跨境人民币“首办户”目标清单及指定联系

人报中国人民银行鄂州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科备案，每家银

行至少报送 21 家目标企业。将组织召开跨境人民币“首办户”

拓展专项行动工作会议，进行统一部署安排。

2.推进落实阶段（2023 年 10 月至 11 月）。各银行按照工

作要求，推进工作落实，分步骤、按计划组织实施。每月最后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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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工作日之前向中国人民银行鄂州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科

报送开立的“首办户”企业清单与跨境人民币业务亮点工作。

3.评估总结阶段（2023 年 12 月）。各银行于 2023 年 12 月

22 日前将跨境人民币“首办户”拓展专项行动半年和年度工作

总结报中国人民银行鄂州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科。

（三）考核督办

一是建立监测制度。监测主要内容包括：金融机构拓展“首

办户”的户数、结算量、结算量占比；资金结算、资金融通、离

岸人民币、便利化、线上电子化产品、特色产品、创新产品等跨

境人民币服务水平。二是建立通报制度。我行将按月对各银行跨

境人民币“首办户”拓展专项行动任务完成进展进行全市通报，

通报将抄送鄂州市委、市政府及人民银行武汉分行、各银行省行。

三是建立巡查督办制度。将每季度对跨境人民币“首办户”拓展

专项行动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办，对进展缓慢的银行主要负责人

进行约谈。四是建立考核制度。我行将各银行开展跨境人民币“首

办户”拓展专项行动情况与运用货币政策工具、MPA 评估、央行

评级、综合评价、综合执法检查、考核表彰等相挂钩，建立奖惩

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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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州市金融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 年 9月 5日印发


